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条款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第一条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1千元以下的罚款;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下列行为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经批准擅自编印内部资料的;(二)编印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禁止内容的内部资料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编印、发送内部资料的;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其中，有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违法行为的，对非法编印的内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令收回。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警告、处1000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编印的内部资料

	
	
	以营利为目的的
	处3万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编印的内部资料

	第二条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1千元以下的罚款;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下列行为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四)委托非出版物印刷企业印刷内部资料或者未按照《准印证》核准的项目印制的;(五)未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送交样本的;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警告、处1000元以下罚款

	
	
	以营利为目的的
	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条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未取得《准印证》，编印具有内部资料形式，但不符合内部资料内容或发送要求的印刷品，经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或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处0元-2万元罚款；或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处0元-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处2万元-5万元罚款；或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处2万元-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或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处违法经营额7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或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7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第四条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的，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禁止内容的内部资料的;(二)非出版物印刷企业印刷内部资料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违法所得，处1万元-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违法所得，处2万元-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7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内部资料、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

	第五条
	第二十四条出版物印刷企业未按本规定承印内部资料的，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1万元-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7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